办理聘用手续注意事项
一、先交费，然后领取聘用手续资料。

二、《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》一式三份（存个人档案、本人、单位各一份），《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审批表》请于9月30日前交到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。

三、编制使用审批表、增人卡（一式四份），行政介绍信、工资介绍信交给聘用单位办理有关手续。

四、市代教师、在职在编和已办有人事代理的报考人员须填写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聘用人员登记表》并交聘用单位办理手续。
